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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（处室）文件 
西航教通字〔2020〕57 号

 

 

关于报送 2019-2020 学年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了解和掌握全校实验室建设、实验队伍及教学科研仪器设

备等方面的状况和发展趋势，根据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报送

2019—2020 学年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通知》（教高

司函〔2020〕8 号）要求，学校决定开展 2019-2020 学年实验室

信息数据统计工作。现将相关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 充分认识实验室信息统计工作的重要性 

实验室信息统计工作是教育部统一部署的高校实验室管理

的一项常规基础性工作。做好实验室信息统计工作，有利于我校

加强对实验室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管理，提高实验教学与实验

室建设水平。各单位要利用此次实验室信息数据统计，结合 2019

年实验教学资源整合优化、实验室搬迁工作及 2020 年阎良校区

教学资源优化调整工作，对本单位所属实验室进行一次彻底的梳

理，完善相关数据，为本科合格评估工作奠定坚实基础。 

该统计基础工作量大，任务重，请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，由

主管领导具体负责，落实好专人进行统计汇总，保证统计数据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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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、准确、真实、及时，全面反映学校实验教学与实验室建设现

状。 

二、 数据规范要求 

请各单位申报人先查阅“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报表填报

说明”（附件 3），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严格按照各字段的定

义，如实填报，不得弄虚作假，不得漏报。单位负责人加强数据

审核，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。 

三、 报送内容 

1.请国资处填写基表一、二、三、七；请各教学单位、校办

工厂填写基表四、五、六、七。 

2.时间范围：按 2019-2020 学年度（2019 年 9 月 1 日到 2020

年 8 月 31 日）统计。 

3. “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代码集”可在 “高等学校实

验室信息统计系统”网站（http://202.4.130.200:81）查看。

各教学单位统计工作可参照 2018-2019 学年数据统计表进行填

报。 

四、 常见问题 

1.实验室是指经学校正式批准的校级实验室或教育部、省级

教育行政部门评审认定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，如有几个实验室

（分室）联合而成的实验室，如计算机机房、语音室等，应按一

个实验室填报。 

2.房屋使用面积、实验项目、实验人员都应及时更新，不得



 — 3 —   

完全沿用往年数据。 

3.开放实验人数，非人次数；实验人时数，非学时数。 

4.各表间的数据应一致。如：表六和表七中的实验教学运行

经费。 

5.实验室名称、实验室编号需与《西安航空学院现有实验室

一览表》（附件 2）保持一致。 

五、 报送时间及注意事项 

1.请各学院、各相关部门指定专人负责，于 9 月 8 日前将实

验室信息统计数据联系人汇总表（附件 1）（纸质版与电子版）

报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 

2.请相关联系人于 9 月 18 日 12:00 前之前将相关材料（纸质

版与电子版）报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 

3.纸质版材料要求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，电子版材料

发至邮箱 200707008@xaau.edu.cn。如遇有填报问题，请及时与

教务处实践教学科联系。 

联系人：曾立伟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84253783（沣惠校区）；86871925（阎良校区）    

附件：1.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联系人汇总表 

      2.西安航空学院现有实验室一览表        

      3.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报表填报说明 

       

 

教务处 

2020 年 7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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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 

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17 日印发 
  


